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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 
114 年 12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重要工作紀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額單位：新臺幣 

12 月 1日 

【12月1日新聞稿】 
桃園男子開車載著笑氣趴趴走  遭罰3萬元卻拖1年不繳   桃園分署
扣押存款後  繳清了 
【新聞稿摘要】 
桃園市一名張姓男子(80 年次)於 113 年 8 月間，在蘆竹區大新路一
帶，遭警察臨檢查獲車內有2瓶疑似一氧化二氮(下稱笑氣)之鋼瓶，
因鋼瓶外觀未標示商品名稱，故移送機關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(下稱
桃市環保局)將該鋼瓶送驗，確認鋼瓶內容為笑氣，係屬環境部公告列
管之關注化學物質，桃市環保局依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」裁
處罰鍰3萬元，張男逾期未繳納，桃市環保局於114年9月間移送本
分署強制執行。本分署先通知張男應於指定期限內自動繳納，惟張男
未予理會，嗣清查張男名下財產，發現張男於金融機構有存款，卻拒
不繳納罰鍰，旋即於114年11月間發執行命令扣押存款，扣押命令發
出隔天，張男隨即來電表示，因有向銀行貸款的需求，如果有扣押紀
錄恐怕會被影響，其將於近日內繳清罰鍰。張男終於在11月下旬到場
繳清罰鍰，全案清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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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2日 

本分署於12月2日舉行114年度最後一場、也是最盛大的拍賣會-「五
打七安暨123 聯合拍賣會」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（下稱桃園地檢署）
馬主任檢察官鴻驊、陳主任檢察官錦宗、黃檢察官世維等一行人，親
臨本分署現場參與拍賣盛會。拍賣活動正式開始前，由馬主任檢察官
鴻驊進行打詐宣導，期能提高民眾「防詐、反詐」意識，以杜絕詐騙。
當(2)日下午2點40分，由丁分署長俊成及馬主任檢察官鴻驊共同敲
下法槌，象徵「五打七安暨 123聯合拍賣會」正式啟動，接著由桃園
地檢署及桃園分署等7 位雙方機關代表，分別手持代表治安、食安、
道安、工安、校安、居安、資安等「七安」之標示牌，宣示共同貫徹
行政院「五打七安」政策，守護民眾權益、打擊犯罪的決心。本次拍
賣物件除桃園地檢署囑託桃園分署變價的物件：位於桃園區三民路「永
謙企業帝國大樓」13樓的 1間建物以2,304萬7,500元拍定、43萬
餘顆的泰達幣以 1,371 萬 5,000 元拍定外，本分署辦理之陽信商業
銀行股票、IPhone14手機及1筆王姓義務人滯欠違反土石採取法罰鍰
所查封其名下位於蘆竹區海港路的1棟透天房屋均順利拍定。本次拍
賣會拍定總金額為 3,737 萬 8,200 元，對於有效填補刑事被害人所
受損害、落實政府公權力及充裕國庫，均有相當正面的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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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0 日 

【12 月 10 日新聞稿】 
男子三度酒駕遭罰 18萬元未繳 為保房產急辦分期  
桃園分署同步提供酒癮治療資訊  預防再犯 
【新聞稿摘要】 
為杜絕酒駕事件發生，貫徹政府強力執行酒駕案件之決心，
本分署針對滯欠酒（毒）駕罰鍰案件，持續積極追查、強力
執行。桃園市龜山區一名林姓男子於 113 年 9月間因遭攔檢
查獲酒後騎乘機車，經移送機關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（下
稱北市交裁）裁處罰鍰 18 萬元，因逾期未繳納，北市交裁於
114 年 3 月間移送本分署執行。因林男遲未繳納，本分署即
依法查封其名下位於龜山區的 1間新購入之公寓，林男急向
本分署請求分 8期繳納，並於 12月 8日終將罰鍰全數繳清。
本分署也同步提供林男有關酒癮治療資訊，期盼林男能順利
戒除酒癮，重拾健康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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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1 日 

【12 月 11 日新聞稿】 
桃園男子長年酒駕惡習未改 累積欠繳酒駕罰鍰達 117 萬
元 桃園分署善用資源，成功轉介酒駕義務人接受酒癮治療 
【新聞稿摘要】 
為貫徹政府對酒駕「零容忍」的決心，本分署除持續強力
執行滯欠酒（毒）駕罰鍰案件外，並具體落實法務部行政
執行署推動的酒駕多元處遇措施，充分運用衛生福利部委
託馬偕紀念醫院成立的「台灣戒酒暨酒癮防治中心」（酒
防中心）的酒癮治療轉介管道，協助義務人克服酒癮，以
達到預防酒駕行為發生，降低酒駕再犯率。近日，本分署
在執行一件桃園市八德區一名廖姓男子（67 年次）酒駕罰
鍰案件時，得知廖男長期深陷酒癮困擾，同仁即時向其提
供了詳盡的酒癮治療資訊，成功將其轉介至酒防中心接受
專業的酒精成癮治療，展現了「處罰與輔導並重」的柔性
司法新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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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2 日 

114年12月12日下午3時30分召開「114年地方稅務局與桃園分署
欠稅清理業務研討會」，由丁分署長俊成與稅務局姚局長世昌共同主
持，雙方除就前揭業務進行研討外，也對其他日後配合事項交換意見，
擴大業務交流的層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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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8 日 

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臺北分局、
經濟部平鎮產業園區服務中心等移送機關於12月18日下午
2時 30 分至本分署參加「研商閒置土地強制拍賣相關執行程
序事宜會議」，本次會議由丁分署長與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
局臺北分局李副分局長國龍共同主持，雙方就移送執行案件
相關實務議題進行意見交流，包含「拍賣公告投標時間得否
配合經濟部需求設定」、「拍賣公告得否協助載明應買人資
格條件」、「強制拍賣公告得否將本部之拍賣須知、承諾書
切結書納入」等事項進行討論，以利日後拍賣程序順遂，並
建立起機關之間良好的合作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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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8 日 

【12 月 18 日新聞稿】 
桃園分署轉介酒癮治療 協助義務人脫癮而出 
【新聞稿摘要】 
為回應社會對酒駕零容忍之期待，本分署除持續強力執行
酒駕罰鍰案件外，亦積極配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（下稱行
政執行署）「為義務人提供酒癮治療戒治協助」之政策，
協助義務人克服酒癮，以達預防酒駕行為發生。本分署日
前又再度轉介一名滯欠酒駕罰鍰義務人接受酒癮治療，為
桃園分署轉介成功之第二例。本案林男（57 年次）拒絕酒
測遭罰 18萬元，雖辦理分期繳納，惟因病與經濟困頓而中
斷繳納，查其名下亦無財產，短期內無法徵起。本分署仍
積極落實酒駕多元處遇措施，於 12月 12 日請其到場，得
知其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正休養中，承辦同仁告知可協助
就業轉介，並提供酒癮治療轉介之資訊，協助林男尋求戒
治治療並改善目前生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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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22 日 

為強化交通裁決與監理案件的執行效能，丁分署長率同吳主
任行政執行官於 12月 22 日上午 10 時 20 分至基隆市警察
局，參加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及基隆市警察局共同
主持的「智慧追車觀摩交流會議」，會中除就「智慧追車」
及「AI巡防系統」運用現況實施經驗分享外，本分署與在
場的宜蘭分署、基隆市警察局、臺北分署、士林分署、新北
分署、新竹分署，及新北市政府交通局、交通部公路局臺北
市區監理所基隆監理站，進行深度的綜合座談與交流，期能
加強跨機關合作提昇智慧追車成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